学校24小时值班人员工作职责及要求

一、工作职责

	序号
	时  间
	检查内容

	1
	16:00~22:00（冬春）

17:00~22:00（夏秋）
	1.检查院系值日人员（晚值班人员）、宿舍管理员、物管、保安人员到位情况；

2.负责检查各部门对教职工签到工作制度的执行情况；

3.督查学生起身、早滞留、早自习、午间休息、午滞留、晚自习等情况；

4.校园卫生环境巡查，督查各院系卫生区打扫情况；

5.校园治安巡查，及时协调处理突发事件；

6.通报、反馈一天检查情况及重点问题；

7.值宿

	2
	22:00~6:00
	

	3
	6:00~8:00
	

	4
	11:30~14:00（冬春）

11:30~14:40（夏秋）
	

	5
	16:00（冬春）

17:00（夏秋）
	书面总结一天的工作情况，填写值班情况记载册。交接好班，值班组长负责提前通知当日下一轮值班小组组长，并将本班未尽事宜向下班人员交待妥当等。


二、工作要求

1．值班人员必须按时到岗，督查各院系值日人员（晚值班人员）检查学生学习、生活秩序。

2．值班人员负责检查各部门对教职工上下班签到签走的制度执行情况，负责检查各院系值日人员（晚值班人员）的到位情况，并予以公布与反馈。

3．遇到突发事件，值班人员要及时妥善处理（可根据应急预案处理要求调度相关人员和资源），同时及时向该周领班及校领导汇报。

4．值班组长要认真填写值班情况记载册，并签名。值班结束时，要做好值班小结，并与下一班人员做好交接班工作，将值班情况记载册交下一轮带班组长。

5．值班人员必须准时到位，未到、迟到或早退等，全校通报并以旷职论处，并与个人绩效考核挂钩。

6．值班人员中每组第一人为值班组长，值班组长要领导、组织好每个值班班次，明确分工职责，带领本班值班老师认真履行值班任务。

7．值班组长每日将值班结果公布在校园电子屏幕上。

8．值班时间：当日16:00~次日16:00（冬春）  17:00~次日17:00（夏秋）

交接班时间：16:00（冬春）17:00（夏秋）    

交接班地点：南校区：图文信息中心一楼24小时值班室

            北校区：科技楼一楼保卫处办公室
督查部门：保卫处
